
重  要  通  知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13 日 
   聯絡人：如下  

聯絡電話：如下 
 
一、請各系所轉交各班公告學生週知，本校 100 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，自 9 月

13 日至 10 月 20 日止受理申請，逾期不受理，為配合教育部審核系統，請同學

儘早於 9 月底前申請，以利本校作業 ,謝謝同學之配合。 

二、本助學金一學年申請一次，上學期申請通過並自下學期註冊繳費單扣除。下學期

不受理申請。 

三、申請資格： 

  （一）補助對象: 就讀本校具有學籍(不含研究所在職專班)，於修業年限內之學生

且符合以下情形者：(全符合) 

          1.家庭前一年度年所得低於新臺幣 70 萬元。 

          2.家庭應列計人口之利息所得合計低於新臺幣 2 萬元整。 

          3.家庭應列計人口合計擁有不動產價值合計低於新臺幣 650 萬元。  

          4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。 

5.需於下學期進行義務生活服務學習 30 小時。 

  （二）補助金額： 

        符合上述條件者 ,其補助金額依家庭年所得而定，並自 100 學年度下學期註

冊繳費單扣減 5,000~16,500 不等。若扣減完仍有助學金差額，將於下學期

核發差額助學金。若 100 學年度實際學雜費低於助學金以實際學雜費金額予

以扣減。 
 （三）申請時間及方式: 

       1.100 年 9 月 13 日開放網路登錄，並開始受理收件至 10 月 20 日止(主張家

庭特殊困難者請於 10 月 12 日前送件，逾期不得主張)。 

    2.請至本校網頁 E 化校園/校務行政系統/輪入個人帳號及密碼/選取左邊選

單弱勢學生助學申請，輸入相關資料登錄後列印出申請表,連同附件

送導師及系主任審查簽章,再於期限內送各校區學務組,逾期不受理。 

       3.申請文件： 

           （1）3 個月內有效戶籍謄本正本(含本人、父母或法定監護人、配偶), 

               父母離異者亦需計算父母雙方的經濟條件,故仍需檢附雙方戶籍。 

           （2）上列家庭成員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、軍人身份者，應檢附就

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薪資所得證明(年所得證明)及全戶所得及財

產清單，以供查驗。 

（3）主張家庭特殊困難者需另檢附切結書(可至網頁下載，需由家長切

結) 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於 10 月 12 日前送至各校區學務組收件，以

利開會審議。 

       4.本校約於 100 年 11 月 20 日後,將教育部回查結果-是否所得及財產符合申

請資格，匯入學生個人申請畫面供學生查詢，若有疑義請於 12 月 2 日前檢

附國稅局相關所得證明或財產證明來申覆更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請公告週知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續下頁  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備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承上頁- 

   （一）家庭經濟條件之應計列人口: 

        1.學生本人、學生的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；學生已婚者，再加計其配偶。 

        2.若學生有特殊困難者，如父母離異、父或母失聯、家暴困境或服刑等情事

者，得檢附切結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放寛家庭經濟條件計列範

圍，經本校「清寒學生獎助學金審查小組」審議（必要時得請申請人列席

說明）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據以辦理。請主張此項之學生務必於 10 月

12 日(星期五)前將申請資料及切結書等文件送各校區學務組,以利開會

審議，逾期不得主張。 
                 
   ※（二）下列情形不得再申請本助學金 

     1.已申請教育部及本校各類學雜費減免，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（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

助、勞工子女發展技藝能助學金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

助、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清寒榮民子女獎助學金、臺北市失

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、教育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等）者，不得再申

請本助學金。請同學自行考量擇優申請。 

       

     2.已申請本校各項補助(含助學金)者，如清寒學生助學金、棒球隊助學金

等其減免或領取之補助，超過本補助標準額度，不得再申請本助學金。 

   

  ※(三）本校申請弱勢助學金核准之學生,需進行義務生活服務學習 30 小時，原

則上係自明年 1 月至 6 月進行，並由各系自行安排生活服務方式並加以審

核服務情形作為下次申請助學金之參考，若未服務完成或服務不佳將留

下記錄且不得申請下次助學金，請主動積極洽系所辦詢問義務生活服務

學習內容及時間。應屆畢業生、研究生、臨時休退學，或因故無法完成

義務生活服務學習學生（由系所認定），以參加系所院校級於校內舉辦之

講座或服務性社團校內公益活動擔任志工得扣抵部分服務學習時數，詳情

可於下列網頁查詢。 

  

  （四）相關詳情及本校弱勢學生助學作業要點可洽嘉義大學網頁/學生事務處/

生活輔導組/弱勢助學措施查詢。 

 
五、承辦人：蘭潭校區（楊小姐 271-7052） 

            民雄校區（鍾小姐 2263411 轉 1212） 

        新民校區（工讀生 2732956） 

        進修部學生請洽林森校區進修部學務組（林小姐 2732405） 

   此 致 
            
     日間部各系所       學務處生輔組       啓 


